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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修訂圖則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2023年9月1日（即《2023年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及工程)(雜項修訂)
條例》(2023年第25號) 的生效日）前有效的《城市規劃條例》（下稱「原
有條例」）第12A(7)(b)條，有關條文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29(15)條及
29(16)條而適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
根據原有條例第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
依據原有條例第12A(14)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
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
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及12A(9)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
料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
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
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
(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 )送交
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30B「根據城市規
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交
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
的網站下載。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及12A(12)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
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原有
條例第12A(16)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
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就 進 一 步
資 料 提 出
意 見 的 期
限

Y/YL/19 新界元朗十八
鄉路丈量約份
第120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鄉村式發展」
地帶改劃為「住
宅(甲類)9」地帶
及修訂適用於申
請地點土地用途
地帶的《註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經
修訂的排水影響
評估，以回應渠
務署的意見。

2024年8月
30日

Y/YL-
SK/1

新界元朗石崗
錦上路丈量約
份第112約多
個地段和毗連
政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住宅(丁類)」
地帶改劃為「住
宅(丙類)」地帶
及修訂適用於申
請地點土地用途
地帶的《註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意見表、
經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經修訂
的隔音屏障敏感
度評估、經修訂
的 噪 音 影 響 評
估、擬議渠務工
程的合成照片及
排水影響評估的
的替換頁。

2024年9月
6日

Y/NE-
LYT/16

新界粉嶺龍躍
頭丈量約份第
83約多個地段
和毗連政府土
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住宅(丙類)」
及「農業」地帶
改劃為「住宅(甲
類)2」地帶及修
訂適用於申請地
點土地用途地帶
的《註釋》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的意見及
經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

2024年9月
13日

2024年8月23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修訂圖則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
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
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
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
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員
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
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
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
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
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K10/273 九龍土瓜灣上鄉道
33號九龍內地段第
6414	號

擬議分層住
宅、商店及
服務行業及
食肆

申請人提交進
一步資料，包
括回應部門的
意見，規劃綱
領及交通影響
評估的替代頁
和經修訂的環
境評估及噪音
模型。

2024年8月
30日

A/NE-
MKT/37

新界打鼓嶺蓮麻坑
路丈量約份第90約
地段第478號A分
段餘段、第482號
（部分）、第484
號及第487號（部
分）

擬議臨時貨
倉 存 放 食
品（為期	 3	
年）和相關
填土工程

申請人提交進
一步資料，包
括回應部門的
意見、一份樹
群檢查報告及
一份經修訂的
排水建議。

2024年8月
30日

A/YL-
TYST/1274

新界元朗丈量約份
第121約地段第330
號餘段(部分)、第
331號餘段(部分)、
第3 3 2號餘段 (部
分)、第333號餘段
(部分)及第334號餘
段(部分)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臨時康
體文娛場所
（ 休 閒 農
場）（為期	
5	年）

申請人回應部
門的意見，並
呈交經修訂的
布局設計圖、
消 防 裝 置 建
議、園境建議
及規劃綱領，
以及申請書的
替換頁。

2024年8月
30日

A/NE-
TKL/761

新界打鼓嶺丈量約
份第	82	約地段第	
1110	號A分段（部
分）、第	1114	號
（部分）、第	1118	
號 （部分）及第	
1119	號A分段

擬議臨時露
天存放建築
材料及機械
連 附 屬 設
施（為期	 3	
年）及相關
填土工程

申請人回應部
門的意見，並
提交新的排水
建議和新的園
境建議。

2024年9月
6日

A/NE-
TKL/763

新界打鼓嶺丈量約
份第	82	約地段第	
1151	號	、第	1152	
號	、第	1161	號	B	
分段餘段(部分)及
第1162號(部分)

擬議臨時露
天存放建築
材料及機械
連 附 屬 設
施（為期	 3	
年）及相關
填土工程

申請人回應部
門的意見，並
提交新的排水
建議和新的園
境建議。

2024年9月
6日

2024年8月23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ALVA HOTEL BY ROYA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IP KA KIN of 
2/F (PORTION A) AND B/F (PORTION B), ALVA 
HOY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ALVA HOTEL BY ROYAL situated at 
2/F (PORTION A) AND B/F (PORTION B),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to WONG WING KI of 
2/F (PORTION A) AND B/F (PORTION B),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with endorsement 
of hotel.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August 2024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帝逸酒店

現特通告：葉家健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街1
號帝逸酒店二樓(A部份)及地庫(B部份)，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酒店
二樓(A部份)及地庫(B部份)帝逸酒店的酒牌轉
讓給黃詠琪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
酒店二樓(A部份)及地庫(B部份)，其附加批註
為酒店。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
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8月2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ALVA HOTEL BY ROYA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Man Kit of 28/F 
(PORTION A), ALVA HOY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ALVA HOTEL 
BY ROYAL situated at 28/F (PORTION A),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to LEUNG CHI 
HUNG of 28/F (PORTION A),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with endorsement of hotel.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August 2024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帝逸酒店

現特通告：王文傑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
街1號帝逸酒店二十八樓(A部份)，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酒店
二十八樓(A部份)帝逸酒店的酒牌轉讓給梁
志雄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酒
店二十八樓(A部份)，其附加批註為酒店。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
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8月23日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HK$1,411.00 
 

 
遺 失 股 票 啟 事 ─ 第 一 次 通 告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 股股份數量 

中國銀行股份公司（公司編號：3988） 

Cheng Lik 如左 BNC00863746 @113,000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1800） 

Tang Yin Mei 如左 CCC00112801 @10,000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68） 

Choy Sau Lai 如左 CME70034501 @15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 1398） 

Choy Sau Lai 如左 ICB70023612 @45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HK$1,588.00 
 

 
遺 失 股 票 啟 事 ─ 第 三 次 通 告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 股股份數量 

中國國際航空股份公司（公司編號：0753） 

Hui Po King Susanna 如左 ACH00013203 @6,000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0939） 

Cheung Fung Lin Priscilla 如左 CCB00020374 @1,000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93） 

Yuen Jing Ping  如左 CMO70010663 @50,000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 0998） 

Ho Chue Ming deceased 如左 CTK70000795 @35,407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2333） 

Chow Wai Keung 如左 GRW70005874 @1,500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修訂圖則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2023年9月1日（即《2023年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及工程)(雜項修訂)
條例》(2023年第25號) 的生效日）前有效的《城市規劃條例》（下稱「原
有條例」）第12A(7)(b)條，有關條文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29(15)條及
29(16)條而適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
根據原有條例第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
依據原有條例第12A(14)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
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
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及12A(9)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
料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
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
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
(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 )送交
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30B「根據城市規
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交
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
的網站下載。
 按照原有條例第12A(14)(c)及12A(12)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
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原有
條例第12A(16)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秘書處，以及
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就 進 一 步
資 料 提 出
意 見 的 期
限

Y/YL/19 新界元朗十八
鄉路丈量約份
第120約多個
地段和毗連政
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鄉村式發展」
地帶改劃為「住
宅(甲類)9」地帶
及修訂適用於申
請地點土地用途
地帶的《註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經
修訂的排水影響
評估，以回應渠
務署的意見。

2024年8月
30日

Y/YL-
SK/1

新界元朗石崗
錦上路丈量約
份第112約多
個地段和毗連
政府土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住宅(丁類)」
地帶改劃為「住
宅(丙類)」地帶
及修訂適用於申
請地點土地用途
地帶的《註釋》

申請人呈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意見表、
經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經修訂
的隔音屏障敏感
度評估、經修訂
的 噪 音 影 響 評
估、擬議渠務工
程的合成照片及
排水影響評估的
的替換頁。

2024年9月
6日

Y/NE-
LYT/16

新界粉嶺龍躍
頭丈量約份第
83約多個地段
和毗連政府土
地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住宅(丙類)」
及「農業」地帶
改劃為「住宅(甲
類)2」地帶及修
訂適用於申請地
點土地用途地帶
的《註釋》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部門的意見及
經修訂的交通影
響評估。

2024年9月
13日

2024年8月23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修訂圖則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
會（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
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
進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
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在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
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員
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
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
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
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
以及委員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站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
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
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
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
網站，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發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K10/273 九龍土瓜灣上鄉道
33號九龍內地段第
6414	號

擬議分層住
宅、商店及
服務行業及
食肆

申請人提交進
一步資料，包
括回應部門的
意見，規劃綱
領及交通影響
評估的替代頁
和經修訂的環
境評估及噪音
模型。

2024年8月
30日

A/NE-
MKT/37

新界打鼓嶺蓮麻坑
路丈量約份第90約
地段第478號A分
段餘段、第482號
（部分）、第484
號及第487號（部
分）

擬議臨時貨
倉 存 放 食
品（為期	 3	
年）和相關
填土工程

申請人提交進
一步資料，包
括回應部門的
意見、一份樹
群檢查報告及
一份經修訂的
排水建議。

2024年8月
30日

A/YL-
TYST/1274

新界元朗丈量約份
第121約地段第330
號餘段(部分)、第
331號餘段(部分)、
第3 3 2號餘段 (部
分)、第333號餘段
(部分)及第334號餘
段(部分)和毗連政
府土地

擬議臨時康
體文娛場所
（ 休 閒 農
場）（為期	
5	年）

申請人回應部
門的意見，並
呈交經修訂的
布局設計圖、
消 防 裝 置 建
議、園境建議
及規劃綱領，
以及申請書的
替換頁。

2024年8月
30日

A/NE-
TKL/761

新界打鼓嶺丈量約
份第	82	約地段第	
1110	號A分段（部
分）、第	1114	號
（部分）、第	1118	
號 （部分）及第	
1119	號A分段

擬議臨時露
天存放建築
材料及機械
連 附 屬 設
施（為期	 3	
年）及相關
填土工程

申請人回應部
門的意見，並
提交新的排水
建議和新的園
境建議。

2024年9月
6日

A/NE-
TKL/763

新界打鼓嶺丈量約
份第	82	約地段第	
1151	號	、第	1152	
號	、第	1161	號	B	
分段餘段(部分)及
第1162號(部分)

擬議臨時露
天存放建築
材料及機械
連 附 屬 設
施（為期	 3	
年）及相關
填土工程

申請人回應部
門的意見，並
提交新的排水
建議和新的園
境建議。

2024年9月
6日

2024年8月23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ALVA HOTEL BY ROYA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IP KA KIN of 
2/F (PORTION A) AND B/F (PORTION B), ALVA 
HOY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ALVA HOTEL BY ROYAL situated at 
2/F (PORTION A) AND B/F (PORTION B),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to WONG WING KI of 
2/F (PORTION A) AND B/F (PORTION B),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with endorsement 
of hotel.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August 2024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帝逸酒店

現特通告：葉家健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街1
號帝逸酒店二樓(A部份)及地庫(B部份)，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酒店
二樓(A部份)及地庫(B部份)帝逸酒店的酒牌轉
讓給黃詠琪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
酒店二樓(A部份)及地庫(B部份)，其附加批註
為酒店。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
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
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8月2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ALVA HOTEL BY ROYAL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Man Kit of 28/F 
(PORTION A), ALVA HOY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ALVA HOTEL 
BY ROYAL situated at 28/F (PORTION A),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to LEUNG CHI 
HUNG of 28/F (PORTION A), ALVA HOTEL BY 
ROYAL, 1 YUEN HONG STREET,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with endorsement of hotel.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 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3rd August 2024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帝逸酒店

現特通告：王文傑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
街1號帝逸酒店二十八樓(A部份)，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酒店
二十八樓(A部份)帝逸酒店的酒牌轉讓給梁
志雄其地址為新界沙田源康街1號帝逸酒
店二十八樓(A部份)，其附加批註為酒店。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
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
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8月23日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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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8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王煒賢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下午12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舉行債權人的會議通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破產案臨時命令申請案件2024年第457宗
（個人自願債務安排）
關於：徐嘉茵

根據2024年8月9日頒布的臨時命令而召開的債權人會議
將於2024年9月6日上午11時正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
750號始創中心1832室算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目的為
考慮上述債務人就自願安排所作出的建議，特此通知。
與會議有關文件副本，即（一）該債務人的建議；（二）
資產負債狀況說明書；（三）代名人對建議的意見；
（四）委託書表格；（五）申索表格通知書及（六）通知
書的重要註釋，債權人可在香港九龍太子彌敦道750號始
創中心1832室索取。
日期：2024年8月23日

代名人
吳欣澤 

 

HK$1,411.00 
 

 
遺 失 股 票 啟 事 ─ 第 一 次 通 告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 股股份數量 

中國銀行股份公司（公司編號：3988） 

Cheng Lik 如左 BNC00863746 @113,000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1800） 

Tang Yin Mei 如左 CCC00112801 @10,000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68） 

Choy Sau Lai 如左 CME70034501 @15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 1398） 

Choy Sau Lai 如左 ICB70023612 @45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HK$1,588.00 
 

 
遺 失 股 票 啟 事 ─ 第 三 次 通 告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 股股份數量 

中國國際航空股份公司（公司編號：0753） 

Hui Po King Susanna 如左 ACH00013203 @6,000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0939） 

Cheung Fung Lin Priscilla 如左 CCB00020374 @1,000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3993） 

Yuen Jing Ping  如左 CMO70010663 @50,000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 0998） 

Ho Chue Ming deceased 如左 CTK70000795 @35,407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2333） 

Chow Wai Keung 如左 GRW70005874 @1,500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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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祐寧新劇夥Ella談情

柏宏又指很希望有機會來港拍戲，因小時候經常看港產
片，有很多男神、女神，包括張國榮、劉德華和梁朝

偉等；至於最想合作的香港演員，他即說是蔡思韵，因為對
方合作的都是男神。蔡思韵承認稍後開拍的新片也是夥拍一
位期待合作已久的男神，並且飾演夫婦；不過亦笑指因經常
與男神合作，希望他們的粉絲明白只是工作，不要妒忌或向
她「派刀片」。有指她與男友都不時與神級男女藝人合作，
彼此有否呷醋？她說二人是互相信任及尊重，並順勢稱讚男
友為人大方。

Tyson Yoshi不怕收到騷擾短訊
出名大隻的Tyson Yoshi搶先換上冬天的厚衫亮相，他稱是
品牌安排，自己當然要配合，但不諱言本身很捱得冷，冬天
在家只穿「孖煙囪」四角褲，在英國讀書時因室內有暖氣，

加上一個人獨居，更
索性一絲不掛。提到他最近遭男網民傳性騷擾短
訊，問到未婚妻有否擔心？他稱未婚妻是笑他，
因覺得事件「玩味濃」；他亦不會因收到這些信
息而害怕，況且對方是在網上禮貌的發問，他就
禮貌的回答說：「不！」他透露早於英國讀大學時
已有很多男女主動埋身，所以覺得問題不大，還
跟自己笑說：「原來我都有男性市場，令我沾沾
自喜，哈哈。（覺得較受同性或是異性歡迎？）在
健身室就感覺到是男仔望我多過女仔。」他又
指：「其實有些瘋狂粉絲是好的，不論我在加拿
大、英國或台灣巡演，他們都會捧場，多謝他們
的支持，但他們真的很空閒，因為門票不易購
買，所以很感激他們。」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媒報道，台灣演員
楊祐寧在劇集《今夜一起為愛鼓掌》和
Ella（陳嘉樺）配對，劇中夫妻有外人羨
慕的家庭和工作，互動充滿粉紅泡泡。戲
外2人表示，在20年前有拍攝MV合作，
只是當時未能一起對戲。
Ella 首度與楊祐寧合作，從陌生到默

契，從相敬如賓的氛圍到演出親密戲都很
有安全感。Ella表示，早在20年前就有跟

楊祐寧合作過，「他曾拍過S.H.E歌曲
《Too Much》的MV，他跟Selina是男女
主角，當時我跟他沒有對手戲。」沒想到
這次有機會合演夫妻，是很奇妙的緣分。
楊祐寧也大讚：「跟Ella雖是第一次合
作，可是我們很有默契，很知道彼此想要
傳達的訊息是什麼，也會幫助彼此進入到
角色的狀態。」
《今夜一起為愛鼓掌》話題大膽，昨日
劇組釋出最新預告，楊祐寧在劇中和Ella
的日常互動好氣又好笑，愛妻暖男楊祐寧
講笑話逗老婆開心，但沒想到衞生習慣極
差，回家一進門鞋子隨便脫、包包隨意丟
地板、衣服脫下就亂放，洗完手後亂甩水
甚至將水直接擦在沙發上，超過5個壞習
慣，讓有潔癖的Ella氣得快發飆。
《今夜一起為愛鼓掌》由楊謹華、陳嘉
樺、楊祐寧、王柏傑主演，謝瓊煖、季
芹、林美貞、巫建和、草爺等演技派演員
參與演出，9月1日起每周日晚上9時播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蔡思韵、Tyson Yo-

shi、邱彥筒和台灣藝人林柏宏昨日現身時尚品牌活

動。林柏宏表示上一次來港工作已是去年底的事，

相隔8個月再度來港感覺很興奮，雖然此行只能逗

留短短兩天，不過前一日落機即把握時間去觀光。

在旁的蔡思韵就把握機會邀請首度見面的柏宏食

飯，她稱因柏宏與男友劉俊謙曾結片緣，並十分友

好，是男友建議她約食飯的；柏宏亦指劉俊謙每次

到台灣都會找他。

◆◆楊祐寧與楊祐寧與EllaElla的互動充的互動充
滿粉紅泡泡滿粉紅泡泡。。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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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由大慶執導，尚可擔任
監製、編劇，沈騰、張雨綺、高捷、蔡
文靜、曲哲明領銜主演，魏翔特別出
演，劉歡特別主演的內地電影《逆鱗》
港澳正式定檔於 9月 5
日上映，昨日（22日）
發行公司美亞娛樂更釋
出香港版正式預告，讓
觀眾率先感受黑幫內驚
心動魄的生死搏鬥。 從
預告可見，由沈騰飾演
的黑幫大佬尊非被捲入
一場巨大的陰謀交易之

中，所有深陷其中的人都各懷鬼胎，腥
風血雨的爭鬥不斷上演；而張雨綺所飾
演的蘇笑與尊非愛恨交纏，二人有着千
絲萬縷的關係，為江湖味濃厚的電影增

添一份神秘感。高捷、蔡文靜、曲
哲明等亦亮相於預告之中，眾人關
係令人翹首以待。
沈騰一改以往喜劇形象，首度演
出黑幫犯罪電影，挑戰化身為城府
極深卻重情重義的黑幫大哥，憑着
心狠手辣的手段在澳門混得風山水
起。 電影設定為回歸前的澳門，
更於澳門進行實景拍攝。

沈騰《逆鱗》9．5在港上映
◆◆Tyson YoshiTyson Yoshi與邱彥筒型格十足與邱彥筒型格十足。。

◆◆沈騰首演霸沈騰首演霸
氣黑幫大佬氣黑幫大佬。。


